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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高级管理人员刘木良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持有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份1,265,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2745%） 的高级管理人员刘木良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1月23日起至2026年4月22日止）以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本公

司股份不超过316,2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686%）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木良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副总经理刘木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265,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460,900,000

股的比例为0.274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1、拟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减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方式；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1月23日起至2026年4月22

日止）。 减持期间上述人员将遵守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禁止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相关法规，包括

且不限于短线交易、股票交易敏感期、内幕信息交易等规定；

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期间公

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除权除息处理）；

6、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数量未超过其上年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股） 拟减持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刘木良 316,200 0.0686

本公告披露后，如果在上述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进行

相应调整。

7、刘木良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二）本次减持计划与此前已披露意向、承诺一致

本次拟减持事项不违反刘木良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时所作的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刘木良先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形。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

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

或部分实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数量、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2、本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

法、合规地实施本次减持，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四、备查文件

刘木良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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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29日下午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东十路南段9号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向平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106人，

代表股份数77,841,7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854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总股本扣除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内股份后的股份数量215,968,270股，下同）的36.0432%。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数66,796,12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9287%。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103人，代表股份数11,045,67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45%。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103人， 代表股份数11,045,6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45%。

9、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湖南启元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7,099,32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62%；反对

72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0%；弃权1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03,2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2782%；反对728,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60%；弃

权1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

2、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942,75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50%；反对

895,74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7%；弃权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146,6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8607%；反对895,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94%；弃

权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109,92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98%；反对

72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0%；弃权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13,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3742%；反对728,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60%；弃

权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6,945,05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80%；反对

895,74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7%；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148,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8815%；反对895,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94%；弃

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053,72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76%；反对

730,8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9%；弃权5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57,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8654%；反对730,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68%；弃

权5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8%。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112,22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28%；反对

728,5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0%；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16,1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3950%；反对728,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60%；弃

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102,82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07%；反对

737,9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80%；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06,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3099%；反对737,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811%；弃

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107,92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72%；反对

732,86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15%；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311,8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3561%；反对732,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49%；弃

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818,47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0%；反对

22,31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022,3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889%；反对22,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1%；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

注：本公告中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所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荣，李贵超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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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23日以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孟庆一先生、周士兵先生、荆继武先生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向平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审计工作有序开展，综合考虑公司发展需求及整体审计工作需要，公司拟不再聘请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拟改聘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 ）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2025年度审计费用将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 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结

合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 并考虑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等因素由董

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中兴华所协商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本公告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议案已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6年1月14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此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股东会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信息详见公司本公告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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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于2025年12月29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投票表决，同意选举徐泽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简历详见附件）。 徐泽兵先生由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变更为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其

他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徐泽兵先生，1976年8月出生，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2010年至2012年，任深圳市博源电子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就职于国科微，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徐泽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02,384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9%，通过长沙

芯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约1,067,411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49%。 徐泽兵先生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核实，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规定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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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 ）；

2、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信永中

和” ）；

3、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公司根据自身业务状况、发展需求及整体审计工作需要，综合考虑公

司经营管理实际，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公司拟聘任中兴华所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外部审计机构。 公司已就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中兴华所、

信永中和进行充分沟通，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均已知悉本次拟变更事项且对此无异议。

4、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无异议，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5、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

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

一、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 ）

（2）成立日期：中兴华所成立于1993年，2000年由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核准，改制为“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2009年吸收合并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为“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 。 2013年公司进行合伙制转制，转制后的事务所名称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4）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20号院1号楼南楼20层

（5）首席合伙人：李尊农

（6）人员情况：2024年度末合伙人数量199人、注册会计师人数1052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

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522人。

（7）收入情况：2024年收入总额（经审计）203,338.19万元，审计业务收入（经审计）154,719.65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经审计）33,220.05万元。

（8）业务情况：2024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169家，上市公司涉及的行业主要包括制造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采矿业等，审计收费总额 22,208.86�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03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兴华所计提职业风险基金10,450万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0,000万元，计提职业风

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在青岛亨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中兴华

所被判定在20%的范围内对亨达公司承担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案件已完结，且中兴华所已

按期履行终审判决，不会对中兴华所履行能力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3、诚信记录

近三年中兴华所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6次、行政监管措施20次、自律监管措施2

次、纪律处分2次。 56名从业人员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7人次、行政监管措施45人次、

自律监管措施2人次、纪律处分6人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并不影响中兴华所继续承接

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少球，1995年11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工作；2014年成为中兴华合伙人；此前没有为国科微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唐人神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峥，2007年11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5年

10月开始在中兴华执业；此前没有为国科微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湖南湘投金天钛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工作。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张军伟，2008年6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年9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

作；2025年9月开始在中兴华执业；此前没有为国科微提供过相关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过软通动力信

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少球于2023年12月19日受到浙江证监局采取的出具警示函的监

督管理措施。除以上情形外，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

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场所、

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序号 姓名 处理处罚日期 处理处罚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1 张少球 2023年12月19日 警示函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浙

江监管局

因在执行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财务报表审计项目中

存在问题，给予签字会计师采取出具

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3、独立性

中兴华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

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5年度审计费用将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结合年

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 并考虑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等因素由董事会

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中兴华所协商确定。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为信永中和，为公司提供年审审计服务年限6年，上年度为公司出具了标准的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

所的情形。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公司根据自身业务状况、发展需求及整体审计工作需要，综合考虑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根据《国有

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公司拟聘任中兴华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

制的外部审计机构。 公司不存在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在工作安排、收费、意见等方面存在分歧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中兴华所、信永中和进行充分沟通，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

均已知悉本次拟变更事项且对此无异议。 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号一一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规定，积极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同意聘任中兴华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对审计机构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进行专业判断，认为：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具备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丰富经

验和职业素养。 因此，同意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并提交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4、深交所要求报备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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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6年1月14日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会” ）。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14日（星期三）14:50（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15分钟到达

开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4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8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东十路南段9号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议案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 上述提案已于2025年12月29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2025年

12月3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以上所有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在股东会决议公告中予以披露。中小投资

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

式样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还须持

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时间：2026年1月13日9:30一11:30，14:00一17:00。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东十路南段9号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联系人：黄然、叶展

电话：0731－88218891

传真：0731－88596393

邮编：410131

电子邮箱：ir@goke.com

5、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6、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的

投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规定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投票

流程请见本股东会通知的附件1。

五、备查文件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0672” ，投票简称为“国科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上述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1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14日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1月14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并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代表本人（公司） 参加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注册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授权范围：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相应栏内填“√”

1.00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注：1、委托人为单位时需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委托人为自然人时由委托人签字。

2、授权范围应分别对列入股东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进行指示。如果股东不

作具体指示的，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营业 执照注册

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注：本表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601211� � � � � � �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5-111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768号405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5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95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40,499,81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428,629,88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311,869,9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906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416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4906

注：有权出席股东会并投票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7,513,622,829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A

股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8人，列席18人。 全体董事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副总裁、首席风险官、董事会秘书聂小刚先生以及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股东代表、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H股股份过户登

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监票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2026-2028年度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

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7,118,026 99.9488 1,312,361 0.0311 845,887 0.0201

H股 1,311,607,093 99.9800 256,836 0.0196 6,000 0.0004

普通股合计： 5,528,725,119 99.9562 1,569,197 0.0284 851,887 0.0154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股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与华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2026-2028年度

证券及金融产品交

易及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案

4,217,118,026 99.9488 1,312,361 0.0311 845,887 0.02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1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况如下：在表决议案1时，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回避

表决。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3、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15,303,000股A股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骏妍、孙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22� � � � � � � �证券简称：皓宸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4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点50分

（2）会议地点：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迎宾大路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璐女士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2人， 代表股份202,900,6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54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0人，代表股份202,887,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533%。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9人， 代表股份2,887,6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9人，代表股份2,887,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8%。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中列明

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107,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0%；反对537,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0%；弃权2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241%；反对53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209%；弃权2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0%。

（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070,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6%；反对575,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5%；弃权2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7,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358%；反对57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195%；弃权25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4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马宏继律师和甄朝勇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

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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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定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公司董事於建东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少锋先生、特定股东俞贤萍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8日披露了《关于特定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董事於建

东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少锋先生及特定股东俞贤萍女士分别计划在上述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9月29日至2025年12月28日）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

过171,250股、68,500股、256,875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董事於建东先生、 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少锋先生及特定股东俞贤萍女士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12月28日，前述股东的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

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

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来源

於建东 集中竞价

2025/10/21-2025

/11/3

47.45-50.7 49.53 70,800 0.1240%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前持

有的股份

王少锋 集中竞价

2025/10/21-2025

/12/26

43.84-50.8

9

48.76 40,900 0.0716%

俞贤萍 集中竞价

2025/10/15-2025

/11/3

46.65-51.2 49.71 100,750 0.1765%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於建东

合计持有股份 685,000 1.2000% 614,200 1.076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1,250 0.3000% 100,450 0.1760%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3,750 0.9000% 513,750 0.9000%

王少锋

合计持有股份 274,000 0.4800% 233,100 0.408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8,500 0.1200% 27,600 0.04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5,500 0.3600% 205,500 0.3600%

俞贤萍

合计持有股份 513,750 0.9000% 413,000 0.723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13,750 0.9000% 413,000 0.72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

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

已届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

违反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相关承诺的情形。

4、上述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於建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2、王少锋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3、俞贤萍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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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15:00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天长市安徽滁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五路与s312交汇处，安徽省天长

市安徽鑫铂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李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112,757,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69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2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3,217,83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39％。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11,

480,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456％。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1,940,5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98％。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277,28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0.5241％。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277,28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241％。

4、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提案1.00《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黄继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17,948,387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2.《选举严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8,829,583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3.《选举胡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08,828,682股 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黄继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408,780股

1.02.《选举严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89,976股

1.03.《选举胡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89,075股

提案2.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13,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4%；反对372,9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弃权70,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74,0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426%；反对372,9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3%；弃权70,8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0%。

提案3.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89,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6%；反对464,52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0%；弃权103,0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50,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58%；反对464,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43%；弃权103,0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9%。

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军、音少杰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

书》；

3、《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征集鑫铂股

份股东投票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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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铂股份” 或“公司” ）与唯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唯楚新材” ）、安徽唯楚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唯楚” ）、安徽众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众鑫科技” ）签订《合金材料研究院合作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滁州鑫铂合金材料产业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金材料研究院”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关于拟投资设立合金材料研究

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0）。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获悉，本次投资项目已完成公司设立和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安徽省天长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工商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滁州鑫铂合金材料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唐开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81MAK52T2HXU

4、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千秋街道学苑路以南广场西路以东广场西路16号B座2楼

6、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金属

制品研发；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铸造；金属材料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设计服务；科技中介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

服务；计量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

天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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